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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科发〔2017〕5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

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国家林

业局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为加强林业科技成果管理，推动林业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我局组织制定了《林业科技推广成果库管理办法》（见

附件）。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林业科技推广成果库管理办法 

 

 

  

国家林业局 

2017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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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林业科技推广成果库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林业科技成果科学管理，大力推动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8 号）和《财政部 国家林业

局关于印发〈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16〕

196 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林业科技推广成果库（以下简称“成果库”）是基于互

联网平台构建的一套成果信息系统，其宗旨是面向林业生产单位以及

社会公众提供便捷化的林业科技成果信息和成果查询检索服务平台。 

第三条  林业科技推广成果主要是指通过地市级以上有关科

技成果评价机构鉴定、认定、验收、评审、评估和登记的科技成

果，以及经审（认）定的林木良种、有效发明专利等。 

第二章  成果入库条件 

第四条  入库成果需具备先进、适用、成熟、宜推广等特点，

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成果需有利于林业生态体系和产业体系建设，有利于提升

林业生产建设科技水平，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增加林农收入。 

（二）成果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产业要求，必须对社会、

资源、生态无危害和不良影响，应用范围广，辐射作用强，无知

识产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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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需通过有关科技成果评价机构鉴定、审定、认定、

验收、评审、评估或登记。 

第五条  成果填报内容包括：成果名称、成果形式、成果领

域、成果单位、成果完成人、联系电话、成果获得时间、成果鉴

定机构、成果关键词、成果简介以及成果适宜推广区域等。 

第六条  成果填报需上传以下附件电子版材料： 

（一）成果完成人清单和成果证书。 

（二）成果鉴定、审定、认定、验收、评审、评估意见。 

（三）其他相关文件（如成果适宜范围、获奖证书等）。 

第三章  成果入库程序 

第七条  国家林业局科技主管部门每年 11 月定期发布成果

入库网上填报通知。 

第八条  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国家林业局有关直属单位，

北京、东北、南京、西南林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推荐单位）负责组织本地区（单位）成果

的填报、审核和提交工作。 

第九条  成果所属单位或者个人需在归属地省级林业科技主管

部门指导下进行网上注册，使用填报账号登录系统进行成果填报。 

第十条  推荐单位完成填报成果审核后，按时统一提交国家

林业局。 

第十一条  国家林业局科技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填报的成果

进行网上评审，并将评审结果反馈各推荐单位。对林业生态建设

和产业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的先进、适用、成熟科技成果通过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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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进入成果库。 

第四章  成果库管理 

第十二条  国家林业局科技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成果库建设。 

第十三条  成果库实行动态管理，国家林业局科技主管部门

不定期组织专家对已入库成果的时效性和适用性进行审核，不适

宜的成果退出成果库，并反馈推荐单位。 

第十四条  成果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面向社会实

行开放式管理，向公众提供查询与检索服务。 

第十五条  成果所属单位或者个人对提交的入库成果真实性

负责。对有争议或者信息虚假的成果，将从成果库中剔除。 

第十六条  国家林业局根据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和林业扶贫等

重点工作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定期发布重点推广林业科技成果包。 

第十七条  组织实施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补助项目所依托科技

成果，必须来源于林业科技推广成果库。 

第十八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重视成果库建设和管理工

作，加强对成果库的社会宣传，依托成果库搭建技术交易平台，

加快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